敖汉银亿矿业有限公司
2021年第三季度主要负责人履职情况报告

为贯彻全国、自治区、赤峰市《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》，结合赤峰市应急管理局《关于化工（危险化学品）企业建立实施主要负责人安全承诺、定期报告履职及企业安全风险管控的函》的要求，现就第三季度履职情况报告如下：
1、为确保2021年8月氟化氢1万吨/年生产线顺利、安全开车，要求氢氟酸厂提前做好运行的各项准备工作，必须严格落实企业主体责任，制定周密详细的开车方案，提前编制定期检修计划，并严格督促落实重大危险源技术负责人、生产负责人对现场的检查工作。
2、做好全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
针对员工长期放假导致的操作能力下降，专业技能生疏，安全意识淡薄等情况，为确保顺利开车，杜绝事故的发生，组织了复工复产前全员安全教育及现场操作培训，为了确保培训不流于形式，现场操作培训采用由主任讲解、员工实际操作、纠正错误的形式，保证员工安全意识和操作水平的提高，并根据公司的培训计划，对新入职员工三级安全教育，及再培训教育，对培训留下痕迹化管理。
3、认真做好生产期间的工艺、设备、电气、安全设施专项检查和整体安全大检查。
认真落实安全风险隐患排查，由厂长带领、工艺、设备、电仪主任及安全员，每周对生产现场进行安全检查工作，从设备设施、电气仪表、安全设施、消防设施、应急器材等专业进行隐患排查，对排查的隐患按计划进行整改，实现闭环管理。
4、加强应急器材管理及消防栓的管理
督促监督各岗位及安全员对应急器材的日常管理，对空气呼吸器的气瓶压力做到按计划检查，确保压力在正常范围内并做好记录，提高事故状态下第一现场应急处置能力。
8月末对现场地下消防栓窨井进行了井口扩大改造，改变了以前由于井口小，在应急处置时接消防水带、开关阀门不及时的现象，缩短了在事故时第一时间供消防水的时间。
5、对现场接地进行完善
[bookmark: _GoBack]根据专家检查意见，8月份在烘干增加了2组接地桩、在生产装置及罐区增加了4组接地桩，保证静电接地、防雷接地电阻在标准范围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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